
佛山到印度新德里国际快运

产品名称 佛山到印度新德里国际快运

公司名称 广州涵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16.00/KG

规格参数 服饰箱包:1.5*1.5*1.3M
电子产品:0.8*0.8*1.3M

公司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西路13号十七楼07、08房（仅
限办公）

联系电话 18520223827 18520223827

产品详情

深圳佳友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具有完善的全球运输网络，佳友与多家
国际船运公司合作OCL/YML/MAERSH/APL//PIL/COSCO /ZIM/MOL/EVERGREEN/HYUNDA等，佳友货
运以广州、深圳地区为依托,覆盖珠三角华南地区，主要负责国际贸易运输及货物出口业务。专托收大型
的商业物品，私人行李业务，散货，整柜FOB,CIF,DDU,DDP业务，为客户提供订单跟进，代收货物，订
舱，装柜，报关，报检，单证，清关等一条龙全程服务。同時与各主要航空公司保持长期的紧密合作，
且与几十家国际航空公司 (CX、BR、CV、CI、TG、GF、BI、KQ、EK、MH、JL、AA、UPS⋯ ) 和部分
航空公司长期合作(包机/包板),拥有充裕的舱位和有竞争力的运价。此外，还代理各大小航空公司香港起
飞航线，向全球客户提供快捷安全的国际货物空运服务。并熟练掌握各空港运作程序、全球空运航线及
市场动向，使我们的空运服务得到最有力的保障。

 

佳友服务

空运优势公司提供南航/海航/国泰/阿联酋航空/长荣/华航等航空公司建立了舱位协议，与南航欧洲航线
全货机包板协议，为客户提供广州/深圳/香港的空运物流服务。

快递服务

公司与EMS/DHL/UPS/FEDEX等国际快递有合作，是公布价格的3-6折。

海运服务公司与WANHAI、OOCL、TS-LINE、MSC、YANGMING、CSCL、EVER GREEN、MAERSK、
APL等船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日韩、东南亚、中东、澳洲、欧美等航线有较强的运价。

化解国际物流纠纷重在理顺争议点

近年来，国际贸易纠纷所引发的提单海运纠纷不断增加。在日前举办的常见外贸和国际物流纠纷及防范



研讨会上，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袁斌举例说，国外买家指定了一家国内货运代理公司，帮助
金华一家货物公司出口一批价值100万美元左右的货物到荷兰，支付方式是信用证。根据规定，符合信用
证下面所有单证的要求时，银行需要付款承兑。该案中，国外买家一直没有给国内货运代理公司下达装
船指令，导致货运代理公司无法和船公司订舱。货物未上船时，无法签发提单，因此信用证也无法承兑
后发现国外买家濒临破产，财务状况较差，因此，金华货物公司非常着急。如果一直无法签发提单，导
致信用证过期，将给其造成重大损失。

在该案中，金华货物公司申请法院强制要求货运代理公司向船公司订舱签发提单并不可行，只能寻求替
代方案。即对货运代理公司进行索赔，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冻结其账户。在这种压力下，货运代理公司
紧急与境外总部联系，通过境外总部给国外买家施加压力，要求其在信用证到期之前下达装船指令，最
终在信用证到期前使货物顺利装船，成功化解了这起贸易争端。

针对货运贸易中常见的货物质量问题，企业要区分质量争议和运输过程中风险转移两个概念。据了解，
货物风险在装船港越过船舷后已经转移给买家，这个情况下，货物发生灭失或短少，买家无权对发货人
主张索赔。如果确实存在货物质量问题，应当由合同约定如何进行品质检验。如果无法区分风险责任方
，可在目的港委托一家中立第三方公司对货损的原因进行分析。有时还要进行第三方检测来查明货物质
量问题是否真实存在，是在运输途中发生的，还是固有的质量瑕疵。

境外应收账款的催讨也很关键。如果刚发生的应收账款催讨，成功概率会高一些。如果时间拖得比较长
，再委托律师进行追讨，成功率就会下降。

“大部分国内出口企业的应收账款催讨，错过了最好时机。有些企业过于迁就国外合作方，一而再再而
三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或浪费在多次谈判上。这不仅对境外应收账款的催讨帮助不大，还会导致一些国
外合作方得寸进尺。”

企业在遇到这种纠纷时，应理顺思路，先观察双方争议点在哪里。同时对国外合作方的实力规模、财务
状况、基本资信进行调查，先通过邮件电话的方式进行初步催讨。如不成功，再进行起诉。如果境外合
作方规模较大，在国内设有代表处，可以直接起诉代表处。如国外合作方在国内没有分支机构，需要在
境外起诉保全，企业通常要跟当地律师合作，通过他们来进行相关法律诉讼安排。

此外，国际多式联运过程中发生纠纷，也值得企业重视。国际多式联运是指按照国际多式联运合同，以
至少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运经营人把货物从一国境内接管地点运至另一国境内指定交付地点
的货物运输。国际多式联运模式下如何解决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国际货运代理、托运人、收货人的纠
纷，以及适用哪国法律是常常困扰企业的问题。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龙梅表示，为了预防国际货运代理在法律适用上的风险，以免陷入法律适用
陷阱，一般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在签订货运代理合同时明确约定适用某国法律。双方当事人在合
同中订立一项法律适用条款，明确约定因该合同引起的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二是正确选择管辖法院，由
法院所在地法律冲突规范来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条款中未明确约定法律适用条款时，
由合同争议诉讼的管辖法院或仲裁委按照法院地、仲裁地国家适用的法律冲突规范来确定该合同争议所
应适用的法律。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除法律明确规定必须适用中国法律的情况外，当事人可以在
协议中明确约定选择适用某一个国家的法律作为处理争议的实体法。因此，在订立协议时，国际货运代
理应当尽量选择自己相对熟悉的所在国法律，避免因适用自己不了解的外国法律而落入对方国家法律陷
阱。例如，一家瑞士的国际货运代理因运费问题在南非当地法院起诉一家南非客户，当事人双方事先约
定适用瑞士法律，南非法院基于加入的国际条约同意适用瑞士法律。因诉讼时效问题，法院指出只阻止
补偿的时效法规是诉讼程序法的组成部分，应适用法院所在地程序法。但如果这类法规不仅仅阻止补偿
，同时还取消原告的权利，则它们便属于实体性的法规，故将适用约定的实体法。最后，本案按照瑞士
的法律确定了可适用的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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